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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廣告費收入課稅問題之探討 
──評析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972號判決 

陳清秀•東吳大學法學院專任教授 

 

摘要 

本件臉書廣告涉及跨國提供勞

務，其經濟活動需要消費者參與始得

完成，達到廣告目的，故可認為在國

內從事廣告營業活動。但因其從事跨

國經濟活動，具有「混合來源所得」

性質，故應按其境內外經濟貢獻比例

拆分來源所得。 

又其廣告服務產生超額利潤，主

要係在由於境內消費者參與所產生，

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其經濟貢獻亦應

納入計算。本件判決僅以臉書廣告勞

務所得，可認為境內營業之營業所

得，而全部認定為「境內來源所

得」，應納入我國課稅範圍。其中忽

略「混合來源所得」之問題。  

 關鍵詞：國際稅法、臉書廣告、營業

所得、境內來源所得、混合來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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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例事實 

某 甲 係 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為所得稅法第89條規定之扣繳義務

人。乙公司於2013年1月3日至2018年7

月17日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之外國營利事業臉書愛爾蘭有限公

司 (FACEBOOK IRELA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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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境外臉書公司」）電子勞務報

酬（下稱「系爭廣告費用」），已於給

付時按扣繳率20%扣繳稅款，並已繳納

在案。嗣上訴人依稅捐稽徵法第50條準

用第28條第1項規定，於2018年7月25日

以被上訴人稽徵機關將電子勞務之一部

或全部均視為我國來源所得，有違租稅

法律主義等由，向被上訴人申請退還扣

繳稅款。經被上訴人原處分，否准其退

稅之申請。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駁

回，循序提起請求作成退稅處分之課稅

予義務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1532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

件上訴。 

貳、法律爭點 

本案涉及法律上爭點如下： 

一、營業人在國內投放臉書廣告，

支付廣告費給境外公司，是屬於何種所

得種類？ 

二、臉書廣告費是否屬於中華民國

境內來源所得？應否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 

三、扣繳義務人有無扣繳義務？ 

四 、 如 無 扣 繳 義 務 ， 可 否 申 請 退

稅？ 

五、如可申請退稅，應以何人名義

申請退稅？扣繳義務人可否請求退稅？ 

 
參、判決理由 

一、第一審判決要旨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

153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5

月 第 2 次 庭 長 法 官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稱 ：

「所得稅法第8條於第1款至第10款例示

基於各種典型經濟行為所獲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之態樣，另輔以第11款『在中華

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作為概括規

定。對概括規定之解釋適用，必以不合

於例示之各種典型經濟行為獲致之所

得，始受概括規定之規範。是在中華民

國境內取得之提供勞務之報酬而非屬所

得稅法第8條第3款、第8款或第9款規定

者，不得依同法條第11款『在中華民國

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之規定，而認屬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所得稅法第8條第3

款乃針對提供勞務之報酬所為之一般規

定，而同條第9款所稱『工商、農林、

漁牧、礦冶等業』之經營，其內容包含

有勞務之提供者，則屬就提供勞務之主

體與方式有所限制之規定。是營利事業

經營其營業事項而包含勞務之提供者，

應屬所得稅法第8條第9款規定『經營』

之範圍。營利事業經營工商、農林、漁

牧、礦冶等業而包含提供勞務之所得，

自應適用所得稅法第8條第9款規定，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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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是否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所得稅

法第8條第9款規定之所得類型，係以是

否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作為是否屬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之判斷基準。總機構在中

華民國境外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雖在

中華民國境外就其營業事項而包含勞務

之提供，但該勞務既在中華民國境內使

用後，其經營事實始得完成，故其因此

自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獲致之所

得，應係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

林、漁牧、礦冶等業之盈餘，而屬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 

查 原 告 自 承 本 件 係 境 內 買 受 人 自

2013年開始，以「廣告主」之身分，向

境外臉書公司「投放廣告」，本件境內

買受人並依廣告被刊登之頻率，向境外

臉書公司支付廣告刊登費用，亦即境外

臉書公司係因「銷售廣告勞務供本件境

內買受人使用，而自本件境內買受人獲

取勞務報酬」，應可認定（參原處分卷

第67頁），且可認定境外臉書公司廣告

業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有所使用。蓋原

告既稱本件境內買受人向境外臉書公司

「投放廣告」，則必須境內買受人先

「自行備妥」擬刊登之產品目錄、廣告

文案、圖像、照片、影片……等圖文或

影像檔案以供投放，始能具體傳達廣告

內容資訊予他人，而得以終局完成「投

放並刊登」廣告內容。亦境外臉書公司

廣告業務之經營，尚必須著由境內買受

人之經理人或員工等具體實施廣告內容

之設計、製成、投放……等等不可或缺

之境內行為，境外臉書公司廣告業務之

經營始能竟其功。則所得人境外臉書公

司必須藉由境內買受人自行實施廣告圖

文設計、製作、投放等等境內活動，並

藉由我國境內電信業者管線基礎設備服

務之各種參與配合，方得以終局完成境

外臉書公司「投放並刊登廣告內容」之

行為，再據以向境內買受人收取報酬，

而完成「整體廣告經營」行為，境外臉

書公司因而獲取廣告經營之報酬，應屬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再就境外臉書公司廣告業務亦由境

內買受人使用而言，查境內買受人使用

境外臉書公司之廣告業務，無非係經由

企業形象之提升、客群之開發、商品之

推廣等等自我或產品行銷活動之具體實

施，以達到在地經營規模之維持或擴充

等經濟目的。觀之本件境內買受人自

2013年至2018年期間，給付予境外臉書

公司之廣告費用，明顯呈現長期遞增之

趨勢，其給付予境外臉書公司之現金款

項屢屢遞增，應係境內買受人因藉助境

外臉書公司之廣告，具體實施企業及產

品之行銷活動，致使公司之營業規模得

以維持並擴充，並使自身之營運資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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